《江门市地名管理办法》的解读文本

一、制定背景
我市于2009年出台《江门市地名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以来，在推动我市地名管理标准化、规范化，实施依法治市、推进依法行政，更好地服务于我市经济建设、城市管理和社会交往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地名管理工作面临的公共服务任务越来越重，原有的规定无法满足实际工作需要。对此，亟需通过修订《管理办法》并将其由政府规范性文件上升为政府规章，健全地名管理法律体系，为解决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进一步规范地名使用、加强地名管理提供法治保障。
二、制定必要性
(一）制定《办法》是破解地名服务管理难题的现实需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地名服务要求的逐步提高，我市地名服务管理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一是地名命名不规范。如道路的命名，有先建后命名的，有边建边命名的，也有谁建谁命名的。许多建设项目尤其是房地产开发项目不按规定申报地名，在建工程随意使用非标准地名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有些小区的命名求奇求特、名不副实，名为花园、其实无花，名为广场、其实无场，地名管理问题比较突出。二是地名标志设置不规范。地名标志设置滞后，没有与城市建设同步，造成地名标志缺漏严重、管护不力，需要进一步明确地名标志设置的原则，健全地名标志设置和管理体制，以有效提高地名标志设置和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提升城市文明形象。 
（二）制定《办法》是推动地名服务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需要。
一方面，地名工作涉及内政外交、公安户籍、邮电通讯、交通运输、测绘制图、新闻出版等各项工作，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在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经济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地名服务的范围越来越广，人民群众对地名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要求我们必须科学编制地名规划，加强地名命名更名管理，及时设置相应地名标志，尽快完善信息化服务设施，以适应新地名大量涌现、原有地名变化频繁等新形势、新需要。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发展迅猛，信息网络广泛普及，传统的地名服务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建立完善地名数据库，开展地名信息化服务，研发电子服务平台等已成为地名工作的必然选择和发展方向。总之，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社会对地名服务的需要越来越广泛，地名服务的任务越来越繁重，要使地名服务能充分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制定适应时代要求，满足我市地名服务实际需求的地名管理办法就显得十分紧迫。 
（三）制定《办法》是完善我市地名管理法规体系的迫切需要。
目前，我市地名管理工作的依据主要是《地名管理条例》、《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及《广东省地名管理条例》等，这些规定虽然对我市地名管理法制化、规范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都是上世纪80～90年代或本世纪初制定的，已无法满足城市建设的现实需要。如地名通名的使用没有相关规范可循，条款和内容已经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对我市的经济建设、交通旅游、社会交往和人民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亟需通过地方立法来完善我市地名管理的法规体系，进一步推进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进程。 
三、主要内容和特色
（一）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由原来的八章四十条扩充为八章四十六条，主要内容包括总则、地名的命名更名和销名、标准地名的使用、地名标志的设置和管理、江门侨乡历史地名保护、地名的公共服务、法律责任、附则等。
（二）主要特色
1、建立比较完善的部门协作管理机制。
一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由地名主管部门定期召集相关部门研究和协调地名管理工作，提升地名管理综合管理水平。二是强化部门信息互通。加强地名主管部门与有关主管部门的信息协作，及时互通基础信息，实现地名相关管理信息资源共享。三是负有地名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将处理违反地名管理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违法信息录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将对违规使用地名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规范地名命名及使用。
2、建立侨乡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制度。
　　我市具有悠久灿烂的侨乡历史文化，拥有许多侨乡历史文化价值很高的历史地名。由于侨乡历史地名保护在制度、经费等方面缺乏保障，导致保护力量相对薄弱，在城市不断建设、扩张的同时，不少侨乡历史地名在逐渐流失、湮灭。针对上述问题，《办法》专门设置了“江门侨乡历史地名保护”一章，明确了政府的职责，并实行保护名录制度，对列入名录的地名所涉及的地理实体需要进行拆除或者迁移的，除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外，负责拆除或者迁移的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本级地名主管部门制定地名保护措施。通过上述措施，将使我市历史地名能够得到充分保护、使用和传承。
3、强调地名公共服务作用。
[bookmark: _GoBack]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对地名服务的需要越来越广泛，地名服务的任务越来越繁重，要使地名服务能充分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制定适应时代要求，满足我市地名服务实际需求的地名管理办法就显得十分迫切。为进一步引导、规范各市、区开展地名公共服务，《办法》第六章明确规定地名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地名档案，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地名文化建设、地名服务开发。同时，要加强地名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建立地名信息公布平台，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命名、更名和注销的地名信息，提升管理服务科技水平。通过上述举措，这将有效提高我市地名服务社会生产生活的能力，满足社会发展需要。
4、扩大了公众参与度。
一是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建立地名管理专家咨询机制，为我市地名管理工作献谋献策。二是县级以上地名主管部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地名文化建设、地名服务开发，开展地名研究、整理、发掘、保护和宣传工作。三是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违法使用地名及破坏地名标志等行为向相关部门投诉和举报，并对地名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